
證券商受託辦理定期定額買賣有價證券作業辦法 

第七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第 7 條 

證券商辦理定期定額業務，買賣之有

價證券以中長期投資為原則，並以股

票、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及主動

式交易所交易基金受益憑證為限，且

應訂定標的選定標準。 

（以下略） 

第 7 條 

證券商辦理定期定額業務，買賣之有

價證券以中長期投資為原則，並以股

票及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為

限，且應訂定標的選定標準。 

（以下略） 

配合主管機關開放主動

式交易所交易基金及平

衡型指數股票型基金，主

動式交易所交易基金及

平衡型指數股票型基金

比照指數股票型基金規

定開放定期定額，爰調整

相關文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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